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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 
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 委 員 會 通 過 ：  

 
( i)  成 立 非 常 設 審 核 撥 款 申 請 工 作 小 組 ， 其 下 分 兩

個 組 別 ， 召 集 人 分 別 為 ：  
 

組 別  召 集 人  
文 化 、 體 育 及 康 樂 組 別  姚 嘉 俊 議 員  

社 區 發 展 及 社 區 組 織 組 別  程 張 迎 議 員  
 
( i i)  由 沙 田 節 統 籌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下 列 三 項 區 議 會 撥

款 申 請 ， 申 請 總 額 為 5 8 3 , 5 0 0 元 ：  

 
活 動 名 稱  申 請 款 額 (元 )  

( a )  沙 田 節 嘉 年 華 響 應 活 動  5 2 , 2 0 0  
( b )  沙 田 景 點 模 型  6 5 , 6 0 0  
( c )  沙 田 節 元 宵 花 燈 會  4 6 5 , 7 0 0  

 
( i i i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提 交 的 “康 樂 及 文 化

事 務 署 協 助 提 供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 目 的 建 議 ”撥 款

申 請 ， 款 額 為 8 3 4 , 9 0 0 元 。 由 於 款 額 超 過 2 5 萬

元 ， 有 關 申 請 須 推 薦 給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考

慮 ；  
 
( iv)  康 文 署 提 交 的 “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 0 1 1 年 4

月 至 2 0 1 2 年 3 月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康 樂 體 育 活 動 計

Administrator
logo



 ( 二 )

劃 ”撥 款 申 請 ， 款 額 合 共 5 , 7 9 0 , 3 0 0 元 。 由 於 款

額 超 過 1 0 0 萬 元 ， 有 關 申 請 須 經 由 財 務 及 常 務

委 員 會 推 薦 給 區 議 會 考 慮 ； 以 及  
 
(v)  康 文 署 提 交 的 “ 2 0 1 1 年 4 月 至 2 0 1 2 年 3 月 沙 田

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計 劃 ”撥 款 申 請 ， 款 額 合

共 5 1 , 6 3 4 元 。  
 

( 2 ) 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 

( i)  康 文 署 提 交 的 “ 香 港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普 查 ” 文

件 ；  

 
( i i)  康 文 署 就 “泳 池 月 票 計 劃 ”提 問 的 回 覆 ；  

 
( i i i)  康 文 署 、 民 航 處 及 香 港 郵 政 就 “百 周 年 紀 念 香 港

首 次 飛 行 慶 祝 活 動 ”提 問 的 回 覆 ；  
 
( iv)  康 文 署 就 “ 馬 鞍 山 游 泳 池 加 建 暖 水 設 施 ” 提 問 的

回 覆 ； 委 員 會 並 以 2 5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以 下 動

議 ：  
 

“沙 田 區 議 會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強 烈

要 求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馬 鞍 山 公 眾 泳 池 設 立

暖 水 設 施 ， 以 回 應 市 民 的 訴 求 ”；  
 

(v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交 的 “辛 卯 年 沙 田 區 年 宵 市 場

簡 介 ”及 “辛 卯 年 沙 田 車 公 誕 市 場 簡 介 ”文 件 ； 以

及  
 
(vi)  委 員 會 轄 下 公 民 意 識 推 廣 及 青 少 年 事 務 工 作 小

組 、 婦 女 參 與 社 區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及 中 秋 節 日 工

作 小 組 的 會 議 記 錄 。  
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5 / 2 5  
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 


